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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OODTOP T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萬 佳 錫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5）

自願公佈

本公告乃萬佳錫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其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本
公司接獲張偉權先生（「張先生」）通知，(i)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張先生
與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全資擁有之公司Wright Source Limited（「Wright Source」，
持 有560,000,000股 本 公 司 股 份（「股 份」），相 當 於 本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約
19.44%）向麥盛環球礦產投資基金 *（「麥盛環球」）轉讓Wright Source所持有全部
560,000,000股股份（「轉讓股份」），以透過發行麥盛環球新股份交換麥盛環球約
65.14%股權（「轉讓」）；及 (ii)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麥盛環球向獨立第三
方收購57,000,000股股份（「收購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98%（「收
購」）。

於轉讓前，張先生透過Wright Source實益擁有轉讓股份之權益。轉讓後，張先
生持有Wright Source之100%權益，而Wright Source則持有麥盛環球約65.14%權益，
連同麥盛環球所持有轉讓股份之相關權益。於轉讓及收購後，麥盛環球直接
持有617,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1.42%。基於張先生
於Wright Source及麥盛環球所持有股權，張先生仍為轉讓股份及收購股份之實
益擁有人。

承董事會命
萬佳錫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謝海榆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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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謝海榆先生（主席）、鄭孝仁先生（副主席）
及張偉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福全先生、劉烽先生及鍾偉光先生。


